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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水江流域历来是我国南方主要木材供应地之一，此处出产的木材质地优良，自明代始，就以“皇木”

贸易的形式进行了大规模开采。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后，流域木材贸易规模大盛，并形成了专门的木

材集散地，留下了大量关于山林买卖秩序的林业文书。这些文书与王朝法令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了一套严

密的社会控制体系，不仅规约了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秩序，且维护了该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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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源出贵州省中部苗岭山脉，属湖南沅江
上游干流。该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合杉、楠、

松等生长，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以前，水

路不畅，陆路更是艰险，王朝力量难以深入腹地，茂

密的原始森林只能被有限砍伐，生态环境尚处于有

序的自然状态。生活在清水江两岸的各族居民除了

从事固定稻田耕作外，还兼营人工林业，林木贸易规

模宏大，五百余年经久不衰。［１］如此规模的林木贸

易由于有一整套社会控制体系的规约，直到今天都

还没有出现过大的生态问题，堪称我国西南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维护完美融合的典范。

一、清水江流域概况

清代贵州方志及私家著书对清水江各支流及不

同河段名称皆有记载，如：（乾隆）《黔南识略》载：

“清江在都匀县境，俗名‘长河’，又名‘剑河’，亦曰

‘马尾河’，在八寨厅（今贵州丹寨县）境名‘鸡贾

河’，在麻哈州（今贵州麻江县）境名‘平定河’，在清

平县（今贵州凯里市）境名‘凯里河’，入清江厅（今

贵州剑河县）界始名‘清江’，至湖南黔阳县始有沅

水之名。源出府（都匀府）城东北诸山涧中，绕城西

南，合流迳府属、镇远、黎平诸府界，出黔阳。旧陷苗

境，舟楫不通。”［２］８６

流域内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既有高山深谷，也有

丘陵平坝，境内最高海拔２１７９ｍ，最低海拔１３７ｍ，
相对落差为２０４２ｍ。［３］３６５并且，清水江 “西北苦寒，
东南苦热，黔虽僻处，而气候转多适中之处。虽酷

暑，不过晌午挥扇，早晚则仍夹绵也；虽湿寒，而重裘



□火之时少，冰坚淞挂无有也”［４］，湿度大、光照弱
的气候特点较适宜杉木等木植的生长。还有，清水

江流域的土壤以红壤、黄壤为主要类型，土质疏松，

含有丰富的氮、钾等有机物，这也利于杉、松、柏等林

木的生长。据（光绪）《天柱县志》载：“地接黎阳，遍

地杉山，土产以木植为大宗。”［５］（光绪）《黎平府

志》也载：“府属及清江、台拱等处俱产杉木，周围约

计千余里。”［６］２０４此外，清水江的干流下游河道宽

阔，水流湍急。从下司至重安江，河面狭窄，多为浅

滩，在涨水季节尤便于扎木筏流放木材。

二、清代以前的木材贸易

北宋初年，官府在今湘黔桂各溪洞边沿州县设

置“博易场”并开展林木贸易活动。宋人范成大云：

“黔桂山地之名，常以山货，杉板等与民博易盐

米。”［７］２０４朱辅的《溪蛮丛笑》“野鸡斑”条也明确提

到了这一地区外销杉木是按照其花纹来计价的等级

标准。［８］但这一时期的木材买卖主要是集中在清水

江下游（今湖南怀化市部分县境内），而对清水江中

上游地区的木材情况则鲜有涉及，由此可以推测此

时清水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木材并没有被官方和民间

大规模采伐利用。

到了元代，该地区原始森林依然如故。据《姜

氏家谱·记》载，在元时，清水江流域的文斗寨，“丛

林密茂，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诚为深

山菁野之地乎”！［９］

有明一代，清水江流域茂密的原始森林被正式

写入正史。《明史》载，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明朝
军队“由沅州伐木开道二百余里抵天柱”［６］５２０。此

后，明朝廷为了修建宫闱进山采伐大量的木材。当

时，北方虽然有大量森林，但多为女真等部落之地，

采伐多有不便［１０］；而且为了应对北方蒙古族的南

下，明廷对北京以北的森林也多加保护，加之清水江

流域原始森林茂密，盛产的杉、楠等木植不易腐烂和

不易被虫蛀，为木质建筑之良材。因此，该流域盛产

的杉木等木植一度作为“皇木”“贡木”被大量征伐，

借清水江航运之便，运抵京城，修缮宫闱。“皇木”

采办，嘉靖、万历年间最甚。

“皇木”采办的范围广、数额巨大，也耗费了不

计其数的财力和人力。《明实录》载：“贵州山林空

竭，海内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１１］由此可见，过

度的“皇木”采征已经导致部分地区木材供应空竭，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清水江流域人工杉木林种植。据

文斗寨《姜氏家谱》载：姜氏先祖“万历中，开坎砌

田，挖山种杉”［１２］。《三营记》亦载：“（明时）众兵丁

散落四境，各相掘地垦田，专以挖山栽杉为业。”［１３］

明朝大规模的林木采伐促使清水江下游木材贸

易活动更加频繁。［３］１９２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天

柱县县令朱梓在清水江下游的新市镇（位处今贵州

省天柱县瓮洞乡）开设了官方贸易区，“建官店数十

间，募土著，聚客商，往来鱼盐木货泊舟于此”［１４］。

清水江流域木材买卖从宋元开始出现，到明中

后期出现了人工杉木林种植，其规模和种植技术不

断提高，客观上促进了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迅速

发展，但此阶段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水江下游

地区。有清一代，清廷开辟“苗疆”后，清水江中上

游地区的林木贸易才迅速发展起来。

三、清代的林木贸易

清水江流域的林木资源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

随着清代王朝力量的不断深入，木材贸易较之以前

更为频繁，并达到了鼎盛。其中，贸易形式主要体现

为木材贸易和山林买卖。

（一）木材贸易与木行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后，清水江流域的木

材贸易有了很大发展。“（黎平）内自清江以下至茅

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之材，

弥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

筏放之于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２］１７８

至于清水江流域原木买卖的实际规模达到何种

水平，清代没有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因此难以全面

把握实情。这里，仅以清代清水江原木贸易的一个

必经关口侥幸保留下来的数据来推断原木交易规模

的大致情形。清代，在湖南省新晃县的辰州关设置

有税卡专管收取原木过境税收。该关卡原定每年木

税税额为“一千三十两零”①，税则规定“松杉木、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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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中档案雍正朝奏折》第２６辑，第１９７页。



板、杉枋及杂木、杂木枋等项，均按木计价，每银一两

征税三分”①。到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随着贸易的
扩大化，该关卡随即提高了正税的数量，确定为每年

收取“木税约有羡额四千余两”②。由此推知，雍正

四年辰州关所收木税为 ５０３０余两。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有人到商木聚集发卖区常德府调查木
价，在比照政府采买皇木的价格后，规定当地折算木

价为：围径 ５尺（１６６ｍ）的杉木，采买价银为 ４５
两。③ 再查乾隆年间多数年份，其辰州关税都比雍

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多，并未见木价之变化。如果以雍
正四年（１７２６年）辰州关的木税为标准，可以看出，
通过辰州关的围径５尺（１６６ｍ）的杉木每年至少
为４７９０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清代每年能够采
伐如此数量的木材已经算是规模很大了。

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空前繁荣，使木材成为

清政府在黔东南地区的主要税源。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张广泗在三江设立弹压局并在锦屏开始征收

木植税。［１５］６７为了保证木植税的正常征收，清政府批

准青水江流域开设“牙行”，清水江沿岸的“木行”应

运而生。［１５］３５随后，茅坪、卦治、王寨等众多的木材集

散市场形成，山客、水客、行户的角色分工也随之出

现。水客多为汉人，不习土语，语言的障碍使他们难

以从林木所有者或生产者手里直接购进木材。山客

不仅懂本地民族语言，也懂汉语，这些人借着语言上

的优势，从林木所有者或生产者手里购进木材，然后

再倒卖给水客，从中渔利。

（二）山林买卖

由于木材买卖利益丰厚，内地汉人进山收购木

材愈加频繁，当地民族颇受其益。（嘉庆）《百苗图》

载：清水江两岸居民“广种树木。与汉人通商往来，

称曰‘同年’”，清水江黑仲家“以种树为业，其寨多

富”。［１６］１６５在贸易过程中，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山林

买卖文书。目前，这些文书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

道光、光绪时期。下面以张应强、王宗勋收集整理的

《清水江文书》为例，作如下统计（见表１）：

表１　山林买卖契约数统计表

村寨
份数

时期

文斗寨 加池寨 魁胆寨 平鳌寨 林星寨 岑梧寨 总计

康熙 — — — — — — —

雍正 — — — １ — — １

乾隆 ８８ ６２ ３ ２８ — — １８１

嘉庆 １０３ １４４ ７ ４１ ５ １ ３０１

道光 １１１ ２３４ ４５ １５ ５ ３ ４３

咸丰 ２６ ２２ １３ ４ １９ — ８４

同治 １５ ４８ １１ ５ ４ １ ８４

光绪 ５６ １２２ １５７ ９７ ２２ — ４５４

宣统 ８ ２２ ２９ １７ ４ — ８０

小计 ４０７ ６５４ ２６５ ２０８ ５９ ５ １５９８

　　注：张应强、王宗勋收集整理的《清水江文书》第一辑［１７］（２００７年出版），共计５２００件，包括加池寨文书（第１—１１册，共九卷）和文斗寨文

书（第１２、１３册，共４卷）；第二辑［１８］（２００９年出版），共计４９６６件，包括平鳌寨文书（第１—３册，共３卷）、岑梧寨文书（第３、４册，共５卷）、林

星寨文书（第４、５册，共４卷）和魁胆寨文书（第５—１０册，共４３卷）。

　　《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二辑共影印出版文书
几千件，山林文书占９０％以上（内容包括山林买卖、
租佃、分关合同、山林清单、山林登记薄、山场地图

等），山林买卖文书达３０００多件，其中清代山林买
卖文书约占５３％，其数量以加池寨和文斗寨文书最
为突出。据研究，这些文书所反映的贸易实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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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当地大姓望族（斗寨和加池寨的“姜”姓家

族、魁胆寨的“王”姓家族）内进行。通过对清代文

斗寨关于山林买卖契约的统计发现，姜姓家族山林

买卖占了约６８％的比例，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２　清代文斗寨关于山林买卖契约统计表

时期

范围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小计

家族 ８１ ６６ ５８ ９ １１ ４４ ７ ２７６

外族 ７ ３７ ５３ １７ ４ １２ １ １３１

这些山林买卖契约内容包括山场买卖、活立木

买卖、幼杉买卖等，反映了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又

一盛况。

１山场买卖
山场买卖契约文书，是指林地使用权的买卖情

况契约，买主买进山场使用权后，自行开山种杉，日

后杉木成林，伐卖收益，而地归原主。这类交易无论

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契约形式多以“立卖山约”“立

卖山场约”等开头为提示。如：

契约１：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四六日姜凤
章卖山约

立卖山人上寨六房姜凤章，为因手中空乏，

自己问到富宇名下将山出卖，地名过河□故□，
当日凭中议定价银一两三钱正。其山自卖之后

任从富宇照契管业，日后不得异言争论。如有

来路不明，俱在卖主理落，不与买主相干。恐后

无凭，此约永远存照。

此山作两大股，分作六小股，此今得买凤章

一股。

卖主　姜凤章
代书　姜得中　银五

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四六日立［１９］

这类不同时期的契约说明地主（主家）始终拥有

林地所有权，林农拥有林地经营权。因此，林农出于

各种原因可以转易经营权，或者为了自身的生计，竭

尽全力管护好山林，争取收益最大化，这就为木材资

源的持续供应以及林地资源的循环利用提供了保证。

２活立木买卖
活立木买卖也称青山买卖，所卖对象为林地

中的未成年杉木，这些杉木买主买进后，还需花

上好几年的时间进行精心管护，等树大成材后方

可砍伐下河出卖。这种现象在清水江流域一直

非常流行，究其原因是因为杉木的生产周期过

长，一般情况下“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才供斧

柯”［２］１７７。为了提高林地经济的发展速度，人们

经常提前出卖未成林的杉木。此类文书类型多

以“立卖杉木约”“立断卖杉木字”“立断卖山场

杉木约”“先年得买杉木一块”“木植长大，发卖

砍尽”“逐年栽种，不许荒芜，亦不许客上招客”

等字样为提示。如：

契约２：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姜怀德、姜
朝相断卖山场杉木约

立人，上房姜怀德、朝相，今因家下缺少银

用，无处得出，自愿将到祖遗山场杉木一块，土

名刚晚，山场分为三股，又分为六股，本名占一

股，出卖与姜伟公名下承买为业，当面凭中议

定，价银四两三钱，亲手收回应用。其山场杉

木，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

言。倘有不清，俱在卖主理落，不干买主之事。

恐后无凭，立此断卖山场杉木契存照。

凭中　余可升、潘绍芳
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　朝相　亲笔

（另）立

刚晚之山，姜朝相弟兄先卖与姜伟后，重卖

与岩湾范献琳，献琳复卖与姜重英，于道光十四

年九月内，卖与陈老五砍伐，二比争论，蒙中劝

解，依契断此股山地与姜齐太管业，凭中所批，

日后发管业不得争论。［１５］１５

这是一份较特别的卖山场杉木契，反映了两

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同一块杉木林被分股出卖，

这样就保证了林木生产的成片性，有利于规模管

理，为提高以后林木的大规模买卖提供了条件；其

二，从订立时间跨度看，２０年（１８１３年到１８３３年）
间山林从栽种到成林伐卖竟然五易其主：姜朝相

弟兄→姜伟→范献琳→姜重英→陈老五，故产生
了山林纠纷。

其实，在清水江流域产林区，无论哪种类型的林

木买卖，都有可能几易其主，因为木植生长周期长，

林农在营林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转卖未成熟

的中幼林。这样既减少了损失，又保证有人继续耕

管，不荒废山林，保证了林业经济持续正常运行。可

见，契约形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对林业经济运行过程

８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的生产环节作用明显。

四、清代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社会控制

随着木材贸易的扩大，清水江流域局部地区

曾出现了过度采伐，山林趋于空竭。因此，以王朝

政策、乡规民约及民俗民风等方式为主的社会控

制①显得很必要。这些控制手段，既保证了国家木

植税，也保护了林农的利益，更利于保持当地良好

生态环境。

（一）王朝政策与林木贸易

清政府对清水江流域民族林区的政策，延续了

中国封建政权对基层社会的传统经营方略，其经营

目标就是保证赋税的征收和维护地方稳定，而清水

江流域这种经营模式的集中体现就是对林木贸易秩

序的直接干预。

由于清江“所产杉木，内地商民皆不敢深入购

买”［２０］。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贵
州巡抚张广泗获清廷批准正式武力开辟“苗疆”。

开辟“苗疆”虽然是基于对整个西南边疆的防务考

虑，但由于对苗疆各民族制度文化的认识不足，导致

了持久的武装冲突。［２１］起义平息后，为了实现“苗

疆”统治，清王朝首先重建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进而

干预林木贸易。［２２］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清廷在王寨设总木市，在
茅坪、卦治设立木市，正式规定在王寨、茅坪、卦治三

地开设木行，经布政使司审批获得木行资格后方可

经营木行，其他人不得擅自经营。三寨取得了法定

当江的垄断资格，同时，规定三寨依次轮流值年当

江，轮一寨当江时，只准该当江口岸木行从事林木交

易，其二寨的木行不得私引客商买卖。［２３］并且，三寨

轮值当江的垄断资格一直受到官府的庇护，雍正九

年（１７３１年），黎平知府在其布告中宣称：
茅坪与王寨、卦治三处，皆面江水而居，在

清江之下游，照地与生苗交界。向者生苗未归

王化，其所产木放出清水江，三寨每年当江发

卖。买木之客亦照三寨当江年分，主于其家。

盖一江厚利归此三寨。［１６］３５－３６

自雍正年间准予三寨轮值开行当江以来，沿江

各村寨无不觐觎三寨轮值当江所获的高额收入。随

着林木贸易的繁荣、三寨木材中心市场的形成和木

材采运制度的确立，围绕市场管理权的控制以及要

求共分利益的纠纷也是屡禁不止，官司不断。此类

争斗在三寨之间或沿江村寨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尤

其天柱县的坌处与茅坪、卦治、王寨之间的当江之争

最为突出。对于各处的当江之争，除了地方调解之

外，更多的是上呈诉状、禀告官府，并以碑刻的形式

布告诉状结果，以此警示林木买卖要合法、规范。

为了保证清水江林区林木贸易的有序进行，人

们对偷盗、滥砍滥伐等破坏山林的不法行为，时常借

用官方层面的法令对其进行严厉打击。所以，该流

域至今留下许多被称为“禀告”的诉状底稿，如《姜

献义、姜源林诉姜恩相妄滋错认山场、横行霸阻、强

砍强卖等情状书》《姜源林诉姜元?等横争混山场

并恳请调卖调图查明真相状纸》《诉某某等偷砍杉

木等情状纸》等。这些“禀告”诉状充分反映了地方

民族对国家法令的认同，也主张依靠国家法令来处

理乡规民约无法处理的问题。

随着国家层面林木贸易制度的合法化、规范化、

制度化，以及林木贸易所带来的丰厚收入的诱使，贸

易规模越来越大，并导致森过度砍伐，局部区域开始

趋于空竭。为了保证赋税征收正常，王朝鼓励多行

栽种，并辅之政令。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贵州布政
使陈德荣说“黔地山多林广，小民取用日繁”。乾隆

六年（１７４１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黔中民众“知
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应劝谕民、苗，广行种

植”。官府还规定：“不得放任牲畜践踏，不得在植

林地带烧山积肥。违者，官府将根据林主报告，均令

照数追赔。”［２４］

除此，政府还严厉限制屯军侵犯苗产，对清水江

流域各族居民的人工林业十分重视。据史料记载：

“如有屯户人等敢于划定界址之外，侵占苗人田土、

山场，并砍伐苗人竹木，或被苗人首告，或经该卫弁

查出，定将该屯军照盗耕他人田者计亩论罪，强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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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律治罪”。［２５］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贵州按察使
宋如林在劝民种树养蚕中明示：“其有无赖之徒盗

伐他人树木，有犯必罚。”［２６］

诸多王朝政策不仅规范了贵州的社会秩序，缓

和了清开辟“苗疆”后的地方武装冲突，还使林木贸

易按照当地的传统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充分调

动了各族居民的林木生产积极性。清水江流域的人

工杉木林种植规模在经历了雍正年间的战事后，种

植跌入低谷。然而，在乾隆初期植树造林政策的干

预下，加之该地区特殊的“宜林”环境，又迅速发展

起来，直至民国。这为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繁荣

打下了坚实基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乡规民约与林木贸易

乡规民约是地方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用来规约民间秩序的行为规范，反映了当地民

族对于村寨治安或者保障其生存环境等基本利益的

一种源发性的地方性民间法规。笔者在当地调查时

发现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繁荣与当地的乡规民约

的约束关联甚大。

为了保证木材资源的充足，这些乡规民约对践

踏、滥砍、偷盗等众多的林木破坏行为有着严格而明

确的处罚规定，轻者补种栽树，重者则送官治罪，甚

至诅咒“断子绝孙，永不发达”等。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年）立于文斗寨的《文斗“六禁”碑》就清楚再
现了人们对山林的精心呵护，碑文云：

一禁不具（拘）远近杉木，吾等（依）靠，不

许大人小孩砍削，违者罚银十两；一禁各甲之阶

分落，日后颓坏者自己补修，不遵禁者罚银五

两，兴众补修，流传后世子孙遵照；一禁四至油

山，不许乱砍乱捡，如违罚银五两；一禁今后龙

之陛，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三两修补；一

禁不准赶瘟猪瘟牛进寨，恐有不法之徒宰杀，不

遵禁者，众送官治罪；一禁逐年放鸭，不许众妇

女挖前后左右虫鳝，如违罚银三两。［２７］

该流域不同形式的乡规民约严格规范了当地林

木买卖秩序，也使林木资源得到了持续发展和循环

利用，有利于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稳

定。人们以“护林碑”和林契文书的形式来保护山

林资源，具有地方性法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林

木滥伐，［２８］实现了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持续运行

和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持。

（三）民俗与林木贸易

清水江流域的林木民俗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林

木贸易的繁荣，但一定程度上的确保证了山林资源

的持续供应。清水江流域的各族居民在与自然作长

期生存斗争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主要体

现在林木生产、林木禁忌、自然崇拜等方面。这种林

业文化传承了几百年，对该流域林木环境的保护和

林木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每年农历正月或二月，是侗乡苗寨植树造林的

繁忙季节。植树前，每家都要在屋边举行专门的栽

树仪式，先由家里的男子挖来一棵杉树苗，再由家里

的女子开窝栽苗，开窝时还要烧纸钱、埋银钱，嘴里

念念有词，祈祷树苗茁壮成长。［７］２４５人们也会按照

“砍小留大”的惯例剪修林木。苗族的谚语中也有

许多关于林木生产、砍伐方面的记载，如“山顶松、

山腰桐，池塘河边柳丛丛”“有老才有小，有树才有

柴”“阴栽杉，阳栽松”“砍树看方向，说话讲方法”

“春宜栽杉，秋宜伐杉”“山坡无树，山沟无水”“树

木光，旱情重”“寨子无林，烟火燎尘”“山怕无树

地怕荒，人怕懒惰花怕霜”等，足见人们非常讲究林

木培护。

在锦屏、天柱等县，“十八杉”尤为出名。每当

一个婴儿降世，父母当年就会栽种１００株杉苗。１８
年后，孩子长大，男婚女嫁，杉木业已成林，砍伐出卖

后，婚事的费用就有了着落，所以又叫“儿女杉”“姑

娘林”。民谣云：“十八杉、十八杉，姑娘生下就栽

它，姑娘长到十八岁，跟随姑娘到婆家。”［２９］这种独

特、美丽的传统使得当地居民的房前屋后总是杉树

成林，郁郁葱葱。

在清水江流域，民间曾经盛行一种习俗，名曰

“扯白放黑”。《百苗图》载：

黑仲家在清江所属。以种树为业，其寨多

富。汉人熟识，可以富户作保，出树木合伙生

理。或借贷经商，不能如期纳还，不妨直告以

故。即致亏折，可以再行添借。倘（被）掣骗，

不能出外追讨。则访原保祖坟，掘取骨骸而去，

谓之“扯白放黑”。如原保子孙追赏，仍还

其骨。［１６］１７１

此处的“黑仲家”主要指居住在清水江的侗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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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清中期，人工林业范围广，且林业市场化业已相

当发达，但是当地以家族聚落为主，外来客商时常遭

到排挤，难以融入当地村寨。有些人则通过手段取得

一定信任，被暂时接纳并允许参与营林活动（如：租佃

山场），但必须请当地有钱人作保。这样，村民一旦上

当受骗，就向担保人索要损失，所谓“债有主”。如果

担保人拒不赔偿，他们就会“扯白放黑”，“白”指尸骨

（因骨头呈白色故名），“黑”指活人（活人的头发为黑

色），这缘于当地固有的尊老习俗，即：保护祖先尸首，

确保死者安宁是每个子孙的义务。这种以“扯白放

黑”为要挟手段的讨债方式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会涉

及具体某个家族或宗族利益，有整体约束作用。所

以，这种特别的索债方式对维护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

的有序进行提供了民间制度保障。［１６］１７５

总之，随着王朝力量的深入，清水江流域的民

族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社会秩序也

随之变化。林木贸易应时出现、发展，促进了民族

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刺激了地区木植生产，为良好

的林业生态环境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良好，林木

生产繁盛，又为林木经济的繁荣提供了资源保证。

王朝政策、乡规民约以及民俗等要素构成的社会

控制体系平衡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使

二者得以协调并兼容。

五、结　语

林木贸易的发展使规范林木买卖行为的林业

文书应运出现。清水江流域的营林特点和民族风

俗，维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调整了当地的社会秩

序，它们更多表现为对当地社会秩序的成功控制

和协调，以及维持本区域内族与族、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因此，随着林木贸易规模

的扩大和群体关系的多元化，某些贸易活动难免

遭遇民族习惯性规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此时，

地方民族就不得不认同国家法令，并借助官方层

面来解决问题，规范贸易秩序，这在清水江的诸多

林契中已有所印证。

当然，国家法令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人们对法令

合法性认同的基础之上，要让人们认同国家法令的

合法性，就要给予非正式的地方习惯法和民族传统

足够的尊重，这样，国家法令才能更好地有效规范社

会行为。清水江流域的林木贸易是一种社会行为，

必须有相应的法令来限定、规约。这些法令既有地

方性的，也有官方层面的，二者协调配合形成了一套

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这种社会控制体系不仅保证

了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数百年繁荣，还维护了该

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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